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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

教調

0040 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1.教育部業已調整類此案件之作法，於適當隱匿陳情人資料後再轉請權責單位妥處回復該部，

最後再由該部回復予陳情人。  

2.該部於現行部長民意信箱之頁面，已敘明所陳情事項如涉及其他單位(學校)權責業務，將視

情況將陳情人個人基本資料，隨同電子郵件內容一併轉知主管單位(學校)處理之保密原則，並

俟權責單位查處回復該部後，再據以回復陳情人。  

3.另該部業於部內相關會議加強宣導，針對個資予以適時保密，並審慎處理，亦於該部及所屬

機關人員電子郵件群組發送宣導保密應注意事項。 

 

  

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108.03.14

第 5 屆第 56 次會議決議 : 結

案存查。 

 


